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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年（2026-2028 年度）股東分紅回報規劃 

 
為完善和健全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分紅決策和監

督機制，兼顧公司的生產經營及可持續發展，建立對投資者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機制，

根據《公司法》、《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3 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2025 年修訂）》等有

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規定，公司編制了

《公司未來三年（2026-2028 年度）股東分紅回報規劃》（以下簡稱「《股東分紅回報規劃》」），

具體內容如下： 
 
一、制定股東分紅回報規劃考慮的因素 
公司制定本規劃，著眼於公司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在綜合分析公司實際經營情況、股東意

願、社會資金成本、外部融資環境等因素的基礎上，充份考慮公司目前及未來盈利規模、現

金流量狀況、發展所處階段、項目投資資金需求、銀行信貸及債權融資環境等情況，從而對

利潤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證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二、股東分紅回報規劃的制定原則 
公司的利潤分配應充份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並兼顧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利潤分配

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且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利潤分配不得超過累計可供

分配利潤的範圍，不得損害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公司積極推行以現金方式分配股利。 
 
三、公司未來三年具體股東分紅回報規劃 
（一）利潤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採取現金、股票或其他法律法規允許的方式分配股利。在上述利潤分配方式中，公

司優先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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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金分紅的條件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公司當年實現的淨利潤在彌補虧損、足額提取法定公積金、任意

公積金以後可供分配利潤為正值，且審計機構對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

審計報告時（中期現金分紅可未經審計），公司須提出現金分配方案，特殊情況除外（如發

生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等）。 
 
公司在符合上述現金分紅條件的情況下，因特殊原因而不進行現金分紅時，董事會應就不進

行現金分紅的具體原因、未用於分紅的資金留存用途等事項進行專項說明，並經獨立董事發

表意見後提交股東會審議。 
 
（三）利潤分配的期間間隔和比例 
在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的利潤分配條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進行一次利潤分配。公

司董事會可以根據公司的經營情況和資金需求情況提議進行中期現金分紅。 
 
在滿足前述現金分紅條件的前提下，公司 2026-2028 年度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原則上

不少於 2026-2028 年度累計實現的可供分配利潤的 35%。 
 
（四）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 
在滿足前述現金分紅比例的前提下，公司董事會可考慮採取送紅股和公積金轉增股本等方式

進行分配。公司發放股票股利應考慮現有股本規模，並注重股本擴張與業績增長保持同步。 
 
（五）利潤分配的制定程序 
董事會審議利潤分配預案時需經董事會全體董事過半數以上表決通過。股東會審議利潤分配

方案時需經出席股東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過半數以上通過。如股東會審議發放股票股利或以

公積金轉增股本的方案，須經出席股東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六）利潤分配政策的修訂程序 
如因外部環境或者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較大變化，需要調整利潤分配政策，應充份考慮保

護中小股東權益，調整後的利潤分配政策不得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的有關規定，

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議案需提交董事會、股東會審議。董事會審議修改利潤分配政策的提案

時需經全體審計與監督委員會成員過半數表決通過、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

股東會審議修改利潤分配政策的提案時需經出席股東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 
 
（七）公司股東、獨立董事對董事會和管理層執行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的情況和決策程序進行

監督。 
 
（八）關於行使權力沒收未獲領取的股息，則該權力須於有關時效期限屆滿後方可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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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董事會在擬訂、審議、執行具體的利潤分配方案時，應當遵守適用的法律、行政

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利潤分配政策。 
 
（十）公司應當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分配方案和現金分紅政策在報告期的執行情況，並說明是

否合法合規。 
 
四、其他 
本規劃未盡事宜，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管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執行。本規劃由董事會負責解釋，自股東會審議通過後生效，修改時亦同。 
 
未來三年（2026-2028 年度）股東分紅回報規劃尚需提請公司股東會審議。 
 
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行事。 
 

 

 
2026 年 4 月 21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